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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 

说明审核报告 

 

致同专字（2022）第 440A009799 号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华

网安公司”）2021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1年度的合并及公司

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的基础上，对后附的国华网安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 2021 年度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进行了专项审核。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编制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说明，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是国华网安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国华

网安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

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合理确信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说明不存在重大错报。在审核工作中，我们结合北京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

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经审核，我们认为，国华网安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已按

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

北京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实际盈利数与对公司业绩承诺的差异情况。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 

赛特广场 5层 邮编 100004 

电话 +86 10 8566 5588 

传真 +86 10 8566 5120 

www.grantthornt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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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对公司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

许可[2019]2818 号文件的批复，于 2019 年进行了重大资产重组。重组方案如下： 

1.交易对方 

彭瀛、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睿鸿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珠海横琴普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郭训平、深圳市达晨创通

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群岛千帆（青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郑州

众合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通创新互联成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合肥中安润信基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华旗汇锦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申毅创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贺洁、南通杉

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浦和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前海宜涛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通新沃（上海）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前海胡扬资本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和廖厥

椿。 

2.交易标的 

彭瀛、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睿鸿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珠海横琴普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郭训平、深圳市达晨创通

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群岛千帆（青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郑州

众合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通创新互联成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合肥中安润信基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华旗汇锦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申毅创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贺洁、南通杉

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浦和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前海宜涛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通新沃（上海）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前海胡扬资本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和廖厥

椿合计持有的北京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3.交易价格 

根据天健兴业评估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19）第 0550 号《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交易中，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两种方法对北京智游网安科技有

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并最终采用了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北京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按收

益法评估的评估值为 128,196.01 万元，较账面净资产评估增值 114,700.90 万元，评

估增值率 849.94%。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交易北京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128,1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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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行股份 

各方同意本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128,100.00 万元。2019 年 12 月

20 日，取得了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806284900XE），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已变更登记到国华网安公司名

下。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彭瀛、郭训平、郑州众合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睿鸿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珠海横琴普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标的

公司 2021 年度业绩曾作出承诺。业绩承诺内容如下： 

1、根据协议，彭瀛、郭训平、郑州众合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睿鸿

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珠海横琴普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标的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 9,000 万元、11,700 万元和 15,210 万元。 

2、补偿责任及方式 

（1）补偿责任 

①业绩补偿义务 

如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方应就有关差额部

分以股份方式进行补偿，具体计算公式为：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一截至当期期末

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作价：

本次交易股份发行价格一业绩承诺方累计已补偿股份。 

应补偿股份以业绩承诺方中各方按其在本次交易前持有标的公司出资额占

业绩承诺方合计持有标的公司出资额的比例进行计算，并以各自所分摊的补偿份

额分别、非连带地向本公司进行补偿。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小

于零的，按零取值，已经补偿的股份不予冲回。 

本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确认，业绩承诺方在《补偿协议》项下的业绩补偿、应

收账款补偿与减值补偿合计补偿的股份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本公司股份数

为上限（但应包括业绩承诺方因本公司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

股份）。 

若本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有现金分红的，业绩补偿方应在股份补偿实施前向

本公司返还业绩承诺期内累积获得的分红收益，应返还的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

股利应补偿股份数量。 

②标的资产减值补偿 

业绩承诺期届满时，本公司应当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

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经减值测试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

额>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交易股份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方应对本公司另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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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本次交易股份发行价格—

已补偿股份总数。应补偿的股份以业绩承诺方中各方按其在本次交易前持有标的

公司出资额占业绩承诺方合计持有标的公司出资额的比例进行计算，并以各自所

分摊的补偿份额分别、非连带地向本公司进行补偿。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交易作价减去业绩承诺期届满时标的资

产的评估值并扣除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

影响。 

业绩承诺方在《补偿协议》项下的业绩补偿、应收账款补偿与减值补偿合计

补偿的股份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本公司股份数为上限（但应包括业绩承诺方

因本公司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 

③应收账款减值补偿 

经本公司和应收账款考核义务方协商及确认，本公司对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

末的应收账款的后续回收情况进行考核，考核基数=标的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应收账款净额*90%。应收账款净额=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坏账准备期

末余额。 

如标的公司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上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应收账款

仍未能完全回收的，则彭瀛、郭训平和郑州众合应就未能回收的差额部分以现金

方式向本公司支付补偿金，补偿金额=标的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

应收账款净额*90%—标的公司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前述应收账款的实际回

收金额。 

应收账款考核义务方应在本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就上述应收账款回收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本

公司支付补偿金。 

若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标的公司继续收回上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差额部分的，本公司自标的公司收到相应应收账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

应收账款考核义务方返还同等金额补偿款。标的公司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之后

收回上述差额部分应收账款的，本公司不再向应收账款考核义务方返还补偿款。 

应支付的现金补偿款以应收账款考核义务方中各方按其在本次交易前持有

标的公司出资额占应收账款考核义务方合计持有标的公司出资额的比例进行计

算，并以各自所分摊的补偿份额分别、非连带地向本公司进行补偿。 

3、超额业绩奖励 

若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满后三年累计实际净利润（即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超过承诺净利润总额，则超出部分给予的业绩奖励

（以下简称“超额业绩奖励”）结合应收账款回收情况确定，由标的公司以现金

方式奖励给标的公司届时的经营管理团队，前述超额业绩奖励不得超过本次交易

对价的 20%。奖励方案（包括具体奖励人员范围、奖励金额、支付时间等）由届

时标的公司的董事会决定，因超额利润奖励发生的税费由被奖励对象承担，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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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代扣代缴相关税费。 

《补偿协议》约定的标的公司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应收账款的实际回

收金额低于标的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应收账款净额的，标的公

司向届时经营管理团队支付超额业绩奖励=《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利润超出部

分*奖励比例；奖励比例=30%+（标的公司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应收账款的实

际回收金额÷标的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应收账款净额—90%），

奖励比例不低于 30%，不超过 40%。 

若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标的公司存在继续收回上述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情形的，标的公司根据该期间应收账款的回收情

况并依据前款规定的计算方式重新计算超额业绩奖励，并向管理团队支付差额部

分。 

《补偿协议》约定的应收账款考核补偿款未足额支付完毕之前，本公司及标

的公司不向标的公司届时的经营管理团队支付任何超额业绩奖励。 

一、 公司或相关资产 2021 年业绩与业绩承诺的差异情况 

本公司 2021 年财务报表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

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致同审字（2022）第 440A016130 号。经审

计的北京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的净

利润为 4,954 万元，与业绩承诺差异 10,256 万元。 

产生差异的原因： 

2021 年度业绩不达标主要是因为新收入准则的变化，及受疫情的不可抗力影

响。首先，新收入准则影响公司确认收入方法，从完工进度百分比变更一次性确

认收入，在新收入准则下，北京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较多智慧业务项目无法确

认收入。其次，全国疫情爆发及反复，导致智慧业务项目现场实施工作进度拖后、

收入未能确认。 

二、 本公司已或拟采取如下措施，督促公司相关交易对手方履行承诺。 

按《补偿协议》约定的内容履行股份补偿义务。 

三、 本差异说明的批准 

本差异说明业经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批准。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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